
 

中信建投 

关于江苏智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风险提示性公告 

 

中信建投作为江苏智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持续督导主办券商，通过定期报

告事前审核，发现公司存在以下情况： 

 

一、 风险事项基本情况 

（一） 风险事项类别 

□ 涉 及 重 大 未 决 诉 讼 仲 裁    □ 停 产 、 破 产 清 算 等 经 营 风 险        

□重大债务违约等财务风险          □重大亏损、损失或承担重大赔偿责任  

□主要资产被查封、扣押、冻结      □公司及关联方涉嫌违法违规  

□公司及关联方涉嫌违法违规被立案调查或处罚  

□董事会无法正常召开会议等公司治理类风险  

□董事长、实际控制人等无法履职或取得联系  

□公司未能规范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其他  

 

（二） 风险事项情况 

1、导致出具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情形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江苏智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智途科技”或“公司”）2019 年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后出具了中兴华审字

（2020）第 021441 号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和中兴华专字[2020]第 020058

号《关于对江苏智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财务报表出具保留意见的审计

报告的专项说明》，具体如下： 

（1）审计报告中导致保留意见的事项 

审计报告中“二、形成保留意见的基础”所述：“智途科技主要从事计算机

系统服务和工程测绘等业务，按照项目完工进度确认营业收入和营业成。由于智

途科技未能提供能够证实结转的营业成本是否准确的相关证据，我们无法实施充

分、恰当的审计程序对智途科技营业成本的真实完整性以及存货的完整性、计价



准确性获取充分适当的证据，难以对相关的重要账户余额或发生额作出恰当的调

整，无法判断对智途科技财务报表相关账户的具体影响金额。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作。审计报告的“注

册会计师对财务报表审计的责任”部分进一步阐述了我们在这些准则下的责任。

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我们独立于智途科技，并履行了职业道德方

面的其他责任。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充分、适当的，为发表保留意

见提供了基础。” 

 

二、 对公司的影响 

鉴于智途科技 2019 年度审计报告被出具保留意见，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为-8,099,371.12 元，2020 年度智途科技存在持续亏损的可能性，其持续

经营能力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三、 主办券商提示 

主办券商已履行对智途科技的持续督导义务，并将继续关注智途科技的经营 

情况和规范情况，督促智途科技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主办券商提醒广大投资者：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 备查文件目录 

（一）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中兴华审字（2020）第 021441

号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二）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中兴华专字[2020]第 020058

号《关于对江苏智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财务报表出具保留意见的审计

报告的专项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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